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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E_A1_E4_BB_8E_E4_c42_66685.htm 第四章：违反《会计

法》的法律责任 一、法律责任：违返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承

担的后法律后果，也就是对违法者制裁。 1、法律责任形式

：行政责任：行政处罚、行政处分 刑事责任 1）行政处罚：

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、责令停为停业

、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、行政拘留 2）行政处罚由违法

行为发生地县级以上的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实施 3）一事

不二罚（当事人同一违法行为，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行

政处罚） 4）当事人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行为后

果，或者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，或者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

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，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违法行

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以行政处罚 5

）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前应告知当事人 6）行政处罚决定依法

作出后，应在规定期限内予以履行。 2、行政处分：国家工

作人员违反法律规范所应承一种行政法律责任。行政处分：

警告、记过、记大过、降级、降职、撤职、留用察看。 3、

两者共同之处：同属行政行为、同为惩戒措施、同为当事人

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法律后果。 两者不同之处：制裁原因不同

、对象不同、范围形式不同、制裁权来源和根据不同、行为

属性及效力不同 4、刑事责任：主刑：管制、拘役、有期徒

刑、无期徒刑、死刑。附加刑：罚金、剥夺政治权利、没收

财产。 区别：追究违法行为不同、机关不同、承担责任的后

果不同。 5、违返会计法的法律责任： 1）不依法设置账簿的



行为 2）、私设账簿的行为 3）、取得原始凭证不合法行为 4

）、登记账簿不合法行为 5）随意变更会计处理方法行为 6）

向不同会计资料使用者提供财务会计报告的编制依据不一致

的行为 7）未按规定使用会计记录文字或者本位币的行为 8）

未按规定保管会计资料 9）未按规定使用单位内部监督 10）

任用会计人员不合法的行为 上述行为承担法律责任：1）责

令限期改正 2）罚款（单位：30005000，直接责任人

：200020000） 4）吊销从业资格证 6、伪造、变造会计凭证、

账簿，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 1）刑事责任：伪造、变造会

计凭证、账簿：偷税额占应纳税额10%30%且偷税额在1万10

万或因偷税给予二次行政处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

，并处偷税额15倍罚金。偷税额占应纳税额30%以上且偷税额

在10万以上的，处37年有期徒刑，并处偷税额15倍罚金。 编

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：对直接责任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

者拘役，并处或单处220万罚金 2）行政责任：通报、罚款：

单位（5000100000，直接责任人员：300050000）行政处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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